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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規 顧 問 辭 任

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與博大資

本國際有限公司（「博大資本」）同意終止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的合規顧問協

議（「前合規顧問協議」），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起生效。博大資本確認，其

本人與本公司並無不協調之處，而其請辭純粹是因內部原因。

根據前合規顧問協議，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3A.19條而言，博大資本由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（「上市日期」）起獲委任為本公司

合規顧問，至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13.46條規定公佈其上市日期後首個財政年度

全年的財務業績，或直至前合規顧問協議終止之日止（以較早者為準）。除本公佈

所披露者外，董事確認，於本公佈日期，概無任何有關本公司而須本公司股東垂

注的事宜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3A.27條，本公司須於前合規顧問協議終止生效日期起三個月內委

任替代合規顧問。本公司將就此作出進一步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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